






师市环审〔2020〕1号


关于阿克苏至阿拉尔铁路工程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

阿拉尔市西北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送审<阿克苏至阿拉尔铁路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收悉。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分级审批目录（2019年本）>的通知》（兵环发〔2019〕66号）精神，我局2020年1月15日在乌鲁木齐市组织召开了该项目专家审查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阿克苏地区和第一师阿拉尔市境内，线路自南疆铁路萨特玛站西侧南端引出，折向东南跨越G314 线、胜利渠，经黄官湖与艾西曼湖中间地带行进至英艾日克乡南侧，跨越S208 线后折向东至阿瓦提县城北侧4km 设阿瓦提站，后继续向东依次跨越上跨规划G580、阿克苏老大河、阿克苏河、S207 线后经七团、八团、九团至阿拉尔公路客运站北侧50m 利用既有客运站站房设阿拉尔站，线路全长114.634km，为客货共线，内燃牵引（预留电化条件）单线铁路。其中在阿克苏市境内16.346km，阿瓦提县境内48.374km，阿拉尔市境内49.915km。全线共设特大桥、大中桥7.3649km/48 座，约占线路总长的 6.42%；小桥 0.286km/9座；涵洞11243.52 横延米/435 座，平均涵长 25.8 横延米/座（其中圆涵平均涵长 30.3 横延米/座，框架箱涵平均涵长 20.2 横延米/座），小桥涵密度4.2 座/km；箱形桥3456m2/35 座，长度645m，分布车站3处（不含接轨站）。项目总投资35.12亿元，其中环保投资3947万元，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1.12%。
该项目符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30）》、《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建设规划（2016-2030年）》等相关规划要求。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后，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从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路线、地点、性质、规模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该项目共征占土地计846.83hm2，共拆迁房屋46838m2，砍伐各类树木79315棵。其中主体工程永久占地为472.5hm2，工程临时占用的面积为374.33hm2。其中永久占耕地230.36hm2（其中基本农田占用面积133.67hm2）、园地（106.01hm2）、林地（54.39hm2）、草地（22.74hm2）、工矿仓储用地（3.74 hm2）、住宅用地（9.83 hm2）、交通运输用地（20.58 hm2）、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21.47 hm2）、其他用地（3.38 hm2）。严格控制用地规模，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原则，特别注重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同时按照“占一补一”的原则对工程占用基本农田实施补偿，在项目拆迁补偿完成后项目方可开工建设。
三、你单位在运营中，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认真、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要求，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和各环境敏感点满足相应功能要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沿线生态保护工作。严控施工范围，施工生产生活区、取土场、弃土弃渣场、水稳拌合站、轨排基地及制存梁场等不得设置在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保护区内;落实各项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措施，施工前对基本农田耕作层进行收集保存，用于新开垦耕地、劣质地或者其他耕地的改良。对永久占用耕地、园地、林地部分的表层土和临时占地表层土收集保存，用于植被恢复；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临时施工场所采取生态修复措施。
（二）严格控制噪声、振动环境影响。在托库孜吾塔克、帕万拉村四组、玉斯屯克托格拉吾斯塘村、夏库尔村四组、玉斯屯克玉吾买村、开克日布亚村五组、托格拉克麻扎村四组、克其克拜什艾日克村、丰收一场四连、丰收一场五连、亚博依、九团场工程大队、九团场7连附近施工时布设围挡措施，降低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对托库孜吾塔克、开克日布亚村五组、九团场工程大队、九团场7连振动预测超标的4处敏感建筑物采取拆迁措施，并予以经济补偿，确保敏感点振动满足相应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加强运营期噪声、振动敏感目标的跟踪监测，根据结果及时增补、完善保护措施。合理规划工程沿线土地的使用，线路两侧噪声和振动超标范围内，严格控制新建学校、医院及居民住宅区等噪声和振动敏感建筑物。
（三）严格控制大气、固体废物环境影响。施工期运输车辆使用蓬布覆盖；避免在大风、暴雨等气象条件下施工；优化施工设计，严格控制施工作业造成的地表扰动范围；认真实施增湿碾压等施工防尘措施，减少扬尘污染。全线车站采暖、供水等均采用清洁能源。拌合站设置箱式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确保水稳拌合站粉尘达到《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表2“水泥制品生产”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颗粒物的排放限值（20mg/m3）。施工弃土、弃渣及时清运至弃土弃渣场内；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处置。
（四）加强水环境保护和环境风险防范。跨越阿克苏河、阿克苏老大河施工需选择在枯水期，并采用围堰防护施工，跨越胜利渠及农渠应避开灌溉期施工。施工过程中，加强对施工机械和施工材料的现场管理，规范筑路材料堆放，严禁将施工固体废物、废油、废水等弃入水体。施工完毕后，及时清理施工现场的残留物，以防施工废料等随雨水进入河道、农渠内。
施工场地废水集中收集排入隔油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施工生产生活区生活污水采用化粪池处理。线路在铁路跨越阿克苏河、阿克苏老大河、农渠路段设置警示标志，在跨越阿克苏河、阿克苏老大河桥面设护轮轨，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及防渗事故池；油库柴油罐四周设置防渗围堰。阿瓦提及阿拉尔站污水经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排水管网。
（五）在工程施工和运行过程中，应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平台，及时解决沿线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满足公众合理的环境诉求。定期发布环境信息，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四、在施工招标文件、施工合同和工程监理招标文件中明确环保条款和责任，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监理工作，并定期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项目环境监理报告。
五、你单位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在“阿拉尔政务网”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限不得少于20个工作日，并向我局报送相关信息；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网址为http://47.94.79.251），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息。
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环保法律法规的规定，若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的，应依法重新报批环评文件。自批准之日起5年内未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评文件情形的，应依法重新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七、你单位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师市交通运输局根据《关于印发<第一师阿拉尔市党政及其工作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职责暂行规定>的通知》（师市党办发〔2017〕47号）要求，做好该项目环境监管工作，师市环境监察支队做好该项目施工期“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生态环境局
2020年1月23日












抄送：师市相关领导，师市机关各有关部门、环境监察支队，新疆兵团
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师阿拉尔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1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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